依法诚信申报债权告知书

各债权申报人：
    债务人无锡恺信石墨烯应用科技有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，申报债权是债权人依法享有的权利，法律应当予以充分保障。同时，债权人应当依法、诚信地行使申报债权的权利，不得出现下列行为：
    1.与他人恶意串通，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或者以物抵债协议；
    2.与公司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经理或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，捏造公司、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；
    3.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不正当竞争关系；
    4.申报捏造的债权；
    5.单方或与他人恶意串通，捏造身份、合同、侵权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；
    6.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或部分清偿的事实；
    7.代理人引诱、指导或者帮助当事人伪造、毁灭证据；
[bookmark: _GoBack]    8.申报债权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判决、裁定、仲裁裁决、公证债权文书；
    9.其他违反法律和缺失信用的行为。
    债权人实施上述行为，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，管理人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    本单位（本人）已知悉上述内容，清楚理解其内容，并愿意严格遵守。如有违反，本单位（本人）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权申报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